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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低值耐用资产管理，根据《苏州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和《苏州大学低值耐用资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学校低值耐用资产实行二级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处是低值耐用资产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学校低值耐用资产的统一管理。王健法学院是低值耐用资产的日常管理部门，负责低值耐用资产的登记、保管、维护、盘点及处置等工作。
第三条　低值耐用资产分为设备类和家具、装具类。
低值耐用资产标准：
（一）单位价值在500元至1000元（不含）的设备。
（二）单位价值在500元以下且批量价值在5000元及以上的同一型设备。
（三）单位价值在300元以下且批量价值在3000元及以上的同一型家具、装具。
第四条　低值耐用资产登记流程
（一）低值耐用资产通过“苏州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服务平台—低值耐用资产管理系统”登记，登记内容包括资产名称、型号、单价、使用方向、供应商、存放地、保管人、发票号等信息并上传购置发票（或集中采购发货单）扫描件。
（二）单位资产管理员审核。
（三）国有资产管理处确认入库。低值耐用资产入库单是办理财务入账的重要凭据。
第五条　低值耐用资产保管和维护
（1） 低值耐用资产在登记之处，就应明确保管人、存放地。保管人负责资产的保管、使用和维护。
（2） 为提高资产利用率，低值耐用资产可以在单位内部调拨变更保管人。
（3） 按照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离职和退休的老师其名下低值耐用资产必须办理报废、报损或调拨手续。
（4） 低值耐用资产不得出借，如对方是校内人员，可以申请调拨。
第六条　低值耐用资产盘点
（一）学院应每年组织一次低值耐用资产的盘点工作。
（二）学院低值耐用资产的盘点时间原则上与学校组织的资产盘点工作同时进行。
第七条　低值耐用资产处置
（一）低值耐用资产的处置方式包括报废、报损等，处置工作由王健法学院具体负责。保管人根据低值耐用资产的使用年限和实际状况向学院提出处置申请，经单位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公示无异议后，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批。
（二）低值耐用资产原则上使用满三年可以申请报废。
（三）申请报废的低值耐用资产按照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由学院组织进行回收和鉴定，以确定报废还是再利用。
（四）申请报损的低值耐用资产，保管人需说明报损原因，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根据原因确定是否需要赔偿；如要赔偿，按学校赔偿制度确定赔偿金额。
（五）回收的低值耐用资产，如学校有统一组织处置的，交由学校统一处置；学校没有统一组织处置的资产类目，则由学院组织鉴定和处置。资产处置产生的收益上缴学校财务处。
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王健法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bookmark: _GoBack]2024年12月15日
- 2 -
- 3 -　
